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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经济步伐加快，历史名城城市化建设也日益发展，但

是，由于开发商对文物鉴赏水平较差，肆意破坏迎合经济的需

要，加之老百姓对文物保护意识淡薄，没有长远的责任意识，

保留原有建筑和文物的真实内涵，导致大小规模的建设工程无

形中给历史文物保护带来重大威胁。

一、城市化进程和文物保护的矛盾

历史名城地区文化遗产、文物保护、城市规划、旅游发

展等方面问题，我个人发现主要体现在4个亟待破解的矛盾。

一是“特色危机”。历史名城的规划设计抄袭大都市建设，盲

目追求大规模建筑群和大体量建筑物，导致和大都市“千城一

面”。二是旧城开发的“建设性破坏”，在推土机下一条条传

统街道、一片片历史街区逐渐消失。三是建筑设计的“欧陆

风”，各种流派堆砌在一起，强调建筑个体的面孔与性格，追

求形式上的独特和怪异，很少考虑它与环境的文化关系，建筑

的民族传统、地方特色不断失落。四是文化遗产的不合理利

用。日益加剧的“商业化”“人工化”和“城镇化”，严重影

响了文化遗产的原生环境。过度开发致使一些文化遗产地“人

满为患”和“楼满为患”。

二、城市化进程中文物保护出现的问题

（一）法人违法违规现象频频出现

历史名城在城市化如火如荼开展的过程中，频频出现的

文物遭到破坏的事件，我个人经过长年观察发现这种现象的屡

屡出现和法人为了更好的满足短期利益和自身利益有莫大的关

系。根据所了解到的数据，现目前文物违法案件中，绝大部分

都属于法人违法。这种知法犯法的行为使得文物保护政策的执

行难度不断增大，并且这种以法人名义所开展的破坏行为，相

较于个人犯罪来说，其破坏力更大，性质更加恶劣。在我国

《文物保护法》中第七条中明确指出“一切组织、机关以及个

人都有依法保护文物的义务”，一旦违反相关规定必须追究法

律责任。但实际在执行时，多以处罚金的方式来进行治理，但

在面对更多的利益回报，区区罚金已经不再对法人造成约束，

同时这也使得文物保护的相关规定的威慑力严重下滑。

（二）保护观念淡薄，法律法规尚不健全

因为现代人对社会科学理论与历史文化知识的缺乏，一

些思想观念上的文化差异，让历史古迹的保护没有真正落实到

位，普通民众、商家企业甚至一些政府官员、专家学者都不能

对文物保护持有客观正确的认识，对于发展地方旅游业的一些

保护方法仅仅是凭借个人的喜好，有些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没

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在实践中文物保护工作的开展更是雪上加

霜。目前我国还没有一部较为完整的法律或法规对历史文化遗

产的保持进行规范，都是零散地出现在各类不同的法律法规及

通知中，因此在实际工作中，文物保护管理较为混乱，没有严

明的法律条文对其进行规范。如《文物保护法》明确由国家文

物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环境保护法自然保护区条例》明确由

国家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城市规划法》由国家城市

规划行政主管部门负责。

三.城市建设和文物保护的建议及对策

（一）紧紧依靠政府和法制建章立制

政府拥有其他社会组织不具备的强制力，对全体社会成

员具有普遍性的影响力。通过国家和政党组织的力量，在宪法

的基础上，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广泛吸引建议，寻求政策

支持，对城市进行有效的调控，促进城市发展和文物保护的双

效法律法规体系得到完善。文物保护部门要认真对待，适时应

变，同时也是对文物部门的工作者提出严格的要求，做到“积

极配合、主动参与、有理有度、争取双赢”。“积极配合”要

求文物保护部门应积极主动将工作想在前头，配合城建部门把

好基建审批关，防患于未然，将问题消灭在萌芽中。“主动参

与”要求文物部门要有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针对一些文物

法规的淡薄观念和一些认识误区，要积极主动参与其中，提前

将负责的文物分布情况提供给规划部门，使他们对文物资源的

状况做到心中有数，在规划前掌握文物资源的相关资料，避免

日后的工作中出现矛盾和摩擦，使城市文物保护得到支持与保

护。

（二）大力宣传文物的价值取向

文物保护是一项艰巨的工程，也是社会可持续发展中不可

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代人类社会的发展，不仅是经济的发

展，而且更重要的是文化的进步，因为文化发展越来越是社会

进步的重要标志。因为城市的发展离不开经济发展，而经济的

发展也离不开文化的发展，所以首先要提高城市的文明素质问

题，因为这些问题的会影响城市人价值的取向，至于那些牺牲

城市的文化价值，牺牲城市的环境为代价，都是我们所不能容

忍的。如果解决不好，我们将犯历史性错误。我们绝不能成为

文物保护中的绊脚石，更不能破坏历史文化名城的原有格局、

景观等遗产获取巨大的经济利益。要实现文物保护政策的有效

落实，仅仅依靠文物行政部门是不可能，还需要房管、规划、

工商行政管理、公安机关以及城市管理等各个部门全力配合。

现目前，各大地区政府都未形成文物保护信息数据共享平台，

且多是以规划部门以及文物部门的事务为主。

（三）鼓励民间力量介入文物保护

古县城有着非常丰富的古文物和古建筑，但这些文物所分

布的范围非常广，以往我们认为文物保护工作是政府的工作，

而政府也将所有的工作都一肩承担，这使得政府经常出现力不

从心的情况，而民众参与文物保护的热情也因此大打折扣。随

着时代的发展，我们的思想观念也应当有相应的转变，让全社

会都参与到文物保护工作中来，使文物保护不再仅仅是政府的

事情，而是每一位公民，每一个企业的责任。通过民间力量的

进入能够真正形成全民保护文物的局面。

小结

总之，在城市规划中，要树立保护文化遗产的观念，应

将文化遗产保护的要求体现到城市规划的各个层面，避免文化

遗产保护与工程建设的割裂，将保护融入城市规划设计之中。

“保护旧城，建设新区”，避免城市化的发展带来的文化趋

同，重视城市文化的历史渊源，重视文化多元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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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历史名城为例粗谈文物保护与城市建设
杜盼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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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城市化建设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某个阶段所带来的必然产物，在衡量某个地区和国家文化、经济以及科技水平上有

着重要作用。历史名城在高速发展的城市化建设进程中，城市化建设带来诸多优势的同时，也造成了各种负面影响，其中价值较

高的历史文化景观遭到破坏就是最主要的问题之一。随着县城建设的发展，他们之间关系已经形成需要解决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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